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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昇本校辦理科技部計畫之行政效率及妥善應用計畫結餘經費，以增進資源使用效率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為配合執行研究計畫所需經費（含管理費），應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

辦理。 
三、計畫結餘款，係指本校各學術、行政單位及其所屬教師所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，其計畫已

執行完畢且賸餘經費不需繳回科技部之結餘款。 
(一)結餘款之分配： 

1.結餘款逾 1 萬元者： 
（1）文、管、社院及通識中心之分配如下： 

①1 萬元以內部分：計畫主持人分配 40%；校統籌分配 60%。 
②逾 1 萬元部分：計畫主持人分配 97%；校統籌分配 3%。 

（2）理、工、海院及其他單位之分配如下： 
①1 萬元以內部分：院、一級中心分配 40%；校統籌分配 60%。 
②逾 1 萬元部分：計畫主持人分配 95%；系所分配 1%；院、一級中心分配 1%；

校統籌分配 3%。 
2.結餘款金額未達 1 萬元者，院、一級中心分配 40%；校統籌分配 60%。 

(二)結餘款之運用：結餘款為研究及教學所需，主持人不得於結餘款支領其個人酬勞，運用

範圍如下： 
1.用以聘請助理、購買儀器、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教學或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。 
2.結餘款得支用於出國參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學術交流參訪。 
3.其他經專案簽准支用項目之費用。 

(三)結餘款之管理： 
1.科技部計畫除獲科技部同意延長執行期限者外，其餘執行期限屆滿達一年且未辦理或

通知結案者，其賸餘經費依結餘款分配方式由主計室逕予轉入結餘款專帳。 
2.結餘款之使用不限定時間，每一年度結餘款經費未支用完部分由主計室直接轉入下一

年度繼續使用。 
3.計畫主持人離職後，其結餘款專帳若有結餘，由主計室逕予轉入校統籌。惟計畫主持

人退休後，獲聘為本校合聘教師並擔任研究生論文指導教授者或依個案簽准者，於合聘

期間得支用結餘款，但不含主持人差旅費。 
四、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科技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。 
五、本作業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